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員工心理健康及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100年4月26日內兒人字第1000006164號訂定
壹、依據

1、 政院92年7月9日院授人企字第0920054517號「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心理健康實施計畫」。
2、 行政院96年10月25日院授人企字第0960064026號「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
3、 行政院98年11月26日院授人企字第0980065694號修正「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第五點、注意事項二。
貳、目標

1、 落實人性關懷，提升同仁心理健康，發現並協助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進而使其有良好之人際及工作和諧關係，得以健康身心投入工作，提昇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
2、 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增強員工對本家之向心力與凝聚力並提昇組織競爭力。
參、服務對象：本家職員、約聘僱人員、職務代理人（約僱人員）、工友（含
              技工、駕駛）、臨時保育人員。
肆、本計畫相關用辭定義
1、 心理健康
指個人能自我悅納，承認並接受個人優、缺點，且可覺知、適應所處實際環境，與他人保持適切良好之互動關係，提升發展個人生涯之能力，並能解決所面對之問題。
2、 組織健康之心理環境指組織能以人性化角度對待及管理員工，允許不同意見及多元觀點之存在，尊重個別差異，使員工得以發揮個人潛力與能力，擁有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及優良之團隊向心力。
伍、實施要項略述如下：

1、 成立員工關懷協助小組（生命動力心靈加油站）： 
員工關懷協助小組成員由曾接受相關訓練人員約聘心理輔導員、社工員、護理師各一人暨各課室主管擔任，並由家主任指定召集人、執行秘書、幹事，以辦理員工心理健康輔導暨協助等相關事宜。
二、推動方式

（一）預防措施

   1、傾聽員工需求。
2、不定期辦理心理健康、理財規劃、醫療保健等講座，並鼓勵同仁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3.3.3運動（每週運動3次、每次30分鐘、心跳達130下）及腰動動活動。
3、協助同仁做好健康自主管理，由護理師提供專業諮詢服務，控制體重、血壓及聘請營養師提供膳食營養諮詢服務。
4、鼓勵員工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如提供卡拉OK設施，供同仁調劑身心，紓解工作壓力。
   5、提供生理、心理健康相關資訊並建立諮詢輔導資源

（1）設置關懷窗口：

                  針對同仁求助需求，提供相關資訊（如公務人員網路諮
                  商服務（https://public.uhcs.com.tw、行政院勞委會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企業壓力預防管理計畫指引、行政
                  院勞委會員工健康紓壓網之員工協助方案網頁、住福會
                  之員工協助專區）。
（2）提供台南、高雄、屏東地區心理健康機構名錄。
(3) 提供政府機關現行公務人員各項醫療保健措施及民間團體現有醫療保健資源相關資訊。
(4) 購買諮商輔導、張老師、康健等月刊，供同仁參閱、運用。
  6、營造溫暖、關懷工作情境

  （1）寄轉發生日禮券。
  （2）在同仁遇有婚、喪、喜、慶等各項人生重大變化時，適時表達關懷之意並主動提供相關服務資訊，俾利其尋求相關協助。
（3）不定期舉辦員工文康聯誼活動，如登山、健行、旅遊、三節家童、員工餐敍聯誼、親子活動等。 
（二）協助方案

1. 受理求助

員工關懷協助小組由人事單位擔任對外窗口（07－5881759；電子信箱：sapgma06@csh. gov.tw），主動探詢同仁需求，提供第一線之協助，並視個案狀況會請小組相關成員協處。

2. 轉介服務

尊重個案意願並維護其隱私權益，洽約諮商師，俾予以專業之妥適處置。

3. 追蹤關懷

隨時了解個案後續狀況，予以持續之關懷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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